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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政治大學特優暨優良教學助理遴選辦法 

民國 103 年 01 月 27 日教學助理經費審查委員會議通過 
民國 105 年 07 月 21 日教學助理經費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

 

第一條  國立政治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獎勵教學認真、表現優異

之教學助理，表彰其教學知能與貢獻，以提昇教學助理教學

品質，特訂定「國立政治大學特優暨優良教學助理遴選辦法」

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第二條  本辦法所稱之教學助理係指「國立政治大學教學助理制度實

施要點」所稱教學類教學助理。 

第三條  特優暨優良教學助理之遴選，依其課程類別，由本校教學發

展中心（以下簡稱教發中心）與通識教育中心（以下簡稱通

識中心）分別設置「教學助理審查委員會」（以下簡稱委員會）

負責遴選。 

一、整開課程、通識課程與一般專業課程特優暨優良教學助

理之遴選，由教發中心設置委員會審查之，其組成如下：  

（一）教發中心主任與教學資源組組長為當然委員。 

（二）教師代表三名以上，由教發中心主任遴聘校外教師

為審查委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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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特優教學助理二名以上，由教發中心教學資源組組

長就本校曾任教學助理表現優異者薦請該中心主

任聘任之。 

二、核心通識課程特優暨優良教學助理之遴選，由通識中心

設置委員會審查之，其組成如下： 

（一）教務長與通識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。 

（二）通識教育各領域會議召集人為審查委員。 

三、上列委員會分別由教務長及教學發展中心主任擔任召集

人，並於每學期結束後召開。 

四、基於利益迴避原則，若該學期當然委員所授課程獲配教

學助理者，不參與評分與討論。 

第四條  特優暨優良教學助理遴選程序，分下列階段進行：  

一、第一階段初選，教學助理符合下列各款事蹟之一者，得

遴選為特優暨優良教學助理候選人，並送委員會進行複

選：  

（一）教學助理教學意見調查問卷填答率達 50%以上，且

所獲分數超過全體平均分數者。 

（二）教學助理當學期參與教發中心或通識中心舉辦之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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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活動達三場以上，並按時繳交各式報告及期末自

我評量表者。 

（三）符合委員會決議之其他初選條件者。 

二、第二階段複選：由委員會根據第一階段初選結果之候選

人複審，並參考學生評語、任課教師評鑑教學助理教學

表現之補充說明，及各候選人所繳交之輔助資料評分，

以決定特優暨優良教學助理名單。 

第五條  整開課程、通識課程與一般專業課程特優暨優良教學助理之

獲獎人數，特優教學助理每學期以三名為限，優良教學助理

若干名；核心通識課程特優教學助理之獲獎人數，每學期各

領域以一名、總計共三名為原則。各類優良教學助理若干名。 

特優教學助理得獎後一學年內不得重複為候選人。 

第六條  獲獎之特優暨優良教學助理於次學期接受公開表揚。        

一、整開課程、通識課程與一般專業課程特優教學助理，每

名獲頒獎狀乙紙及獎金壹萬元。 

二、核心通識課程特優教學助理，每名獲頒獎狀乙紙及獎金

壹萬元。 

三、各類優良教學助理，每名獲頒獎狀乙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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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條  獲獎之教學助理須於教發中心、通識中心辦理之相關研習活

動分享教學心得。 

第八條  本辦法經教學助理經費審查委員會通過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

亦同。 


